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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（2024 年 1849 号）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食品监督抽检信息的通

告》（2024 年第 67 号），涉及东城街道 6家经营者。现将不合格

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东莞市东城文芝蔬菜档销售的“黄瓜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温塘市场 51、52 号的东莞市东

城文芝蔬菜档销售的“黄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15 日），

噻虫嗪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噻虫嗪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黄瓜的违法行为；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构成没有

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

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

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

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五条第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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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其改正，

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进货时没有依法履

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噻

虫嗪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黄瓜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

得肆拾元（¥40）并处罚款伍佰元（¥500）。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

币伍佰肆拾元（¥540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﹝2024﹞

181226246 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噻虫嗪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档导致的。

二、东莞市东城亚超鱼档销售的“鲈鱼（淡水鱼）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主山塘边头村塘一街增 5号塘边

头市场 C 区 26 号铺的东莞市东城亚超鱼档销售的“鲈鱼（淡水

鱼）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22 日），磺胺类(总量)项目不合

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磺胺类(总量)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鲈鱼（淡水鱼）

的违法行为；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五条

的规定，构成没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

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

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

客户反馈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

定，参照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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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

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，我局责

令其改正，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进货时

没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

事人销售磺胺类(总量)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鲈鱼（淡水

鱼）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壹佰伍拾陆元肆角（¥156.4）并

处罚款伍佰元（¥500）。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陆佰伍拾陆元肆

角（¥656.4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﹝2024﹞181226249

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磺胺类(总量)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档

导致的。

三、东莞市东城捷记水产店（个体工商户）销售的“泥鳅（淡

水鱼）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塘边头塘一街 39 号 118

室的东莞市东城捷记水产店（个体工商户）销售的“泥鳅（淡水

鱼）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21 日），恩诺沙星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店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恩诺沙星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泥鳅（淡水鱼）的违法行

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

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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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

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七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

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其改正，并决定

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对当事人销售恩诺沙星超过食品安全标

准限量的泥鳅（淡水鱼）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壹佰壹拾壹

元（¥111）并处罚款叁佰元（¥300）。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肆

佰壹拾壹元（¥411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﹝2024﹞

181225244 号）。

（三）该店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恩诺沙星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店导致

的。

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已将不合格情况通报供

货商所在辖区监管部门。

四、东莞市东城陈冬青蔬菜档销售的“葱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区温塘砖窑综合市场 B07 号的东莞市

东城陈冬青蔬菜档销售的“葱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20 日），

噻虫嗪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噻虫嗪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葱的违法行为；违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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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构成没有依

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

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

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其

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五条第（二）

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

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其改正，并决定

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进货时没有依法履行进货

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噻虫嗪含

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葱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伍拾贰

元伍角（¥52.5）并处罚款伍佰元（¥500）。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

币伍佰伍拾贰元伍角（¥552.5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

﹝2024﹞181226250 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噻虫嗪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档导致的。

五、东莞市东城赵芳水果店销售的“江西脐橙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桑园银洋路 1 号 1095 档

的东莞市东城赵芳水果店销售的“江西脐橙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

年 10 月 20 日），联苯菊酯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店违反了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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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联苯菊酯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江西脐橙的违法行

为。鉴于当事人在该批次食品进货时有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，

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，

目前未收到相关人员食用了上述不合格江西脐橙后出现身体不

适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我局责

令其改正，并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（《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不罚﹝2024﹞181213082 号）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其进行

教育。

（三）该店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联苯菊酯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店导致

的。

六、东莞市东城书宝蔬菜档销售的“线椒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塘边头塘一街 43 号 189

室的东莞市东城书宝蔬菜档销售的“线椒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

10 月 23 日），噻虫胺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档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构成

销售噻虫胺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线椒的违法行为；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构成没有

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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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报告后，主动发布召回公告，积极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

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因食用该产品造成损害的客户反馈的信息，

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东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五条第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其改正，

并决定对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一、对当事人进货时没有依法履

行进货查验等义务的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噻

虫胺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线椒的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

得陆拾肆元（¥64）并处罚款伍佰元（¥500）。以上罚没款合计人

民币伍佰陆拾肆元（¥564）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处罚

﹝2024﹞181226248 号）。

（三）该档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任

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源。

因此其噻虫胺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该档导致的


